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12,556,252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1.5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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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及产品
洁雅股份是一家专注于湿巾类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的专业制造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公司

在湿巾产品的研发和生产等方面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行业经验。公司湿巾产品涵盖婴儿系列、成
人功能系列、抗菌消毒系列、家庭清洁系列、医用护理系列和宠物清洁系列等六大系列。公司主要客
户有Woolworths、金佰利集团、强生公司、欧莱雅集团、宝洁公司、利洁时集团、高乐氏公司、3M、贝亲、
杭州白贝壳、自然堂集团、东方优选等。

主要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婴儿系列湿巾

成人功能型系列湿
巾

抗菌消毒系列湿巾

家庭清洁系列湿巾

医用护理系列湿巾

宠物清洁系列湿巾

面膜系列产品

洗护系列产品

主要功能

柔软舒适，滋润亲肤，用于清洁和护理婴儿肌
肤。

富含维生素E，洋甘菊、芦荟、绿茶等提取液，
集清洁、护理、营养等功效于一身，主要用于清
洁润肤。

含长效广谱抑菌成分，可在短时间内有效杀灭
各种病菌，主要适用于学校、旅游、聚餐等公共
场合。

含多种表面活性去污成分，具有去污、防尘功
效，主要用于电脑、皮革、地面和家居日常清洁
护理。

富含天然植物水溶性油脂及D-泛醇等成分，
主要用于病患日常清洁护理。

具有清洁抗菌功效，适用于宠物脚掌、耳朵、面
部等部位的清洁。

为脸部肌肤补充水分以及营养，提升肌肤新陈
代谢。

主要用于皮肤、头发等部位的清洁、补水、保湿
等。

产品图示

（二）行业发展状况
湿巾是一种具有即时清洁功能的一次性卫生用品，自20世纪60年代诞生以来，因其使用便捷而

广泛应用于家庭、酒店、餐饮、民航、旅行等多种消费与商用场景。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升与卫生习惯
养成，湿巾产品日趋多样化，已成为日常生活的常用消费品。

1.全球市场概况
湿巾行业最早源于欧美，在发达国家已发展为普及型日用消费品。据欧睿国际数据，2023年全

球湿巾零售市场规模约为178亿美元，预计到2028年将增长至226亿美元。目前，北美、西欧等成熟
市场占据主要份额；亚太等新兴市场渗透率较低，未来增长空间显著。

2.我国市场概况
我国湿巾行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早期产品以商用为主，个人消费尚属高端。90年代中期

以来，随着生产设备引进与工艺提升，湿巾在民航、高档酒店等商用场景加速普及。进入21世纪，在
居民卫生意识增强、消费升级推动下，湿巾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涵盖婴幼儿护理、女性卸妆、家居清洁、
宠物护理等多类用途，行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据欧睿数据，2023年中国湿巾市场规模约为116亿元，预计2028年将达到146亿元。从细分品类
看，湿厕纸已成为增长最快的产品类型之一。

（三）行业的发展趋势
当前国内湿巾行业集中度较低，全国性品牌较少，多数企业以ODM/OEM模式为主。行业呈现以

下发展趋势：
1.产品细分与场景化
企业通过定位细分人群与使用场景推出差异化产品，如男性专用湿巾、运动湿巾、母婴护理湿巾

等，以精准满足消费需求并强化品牌认知。
2.配方趋向温和与少添加
出于对消费者特别是婴幼儿皮肤健康的关注，市场对“无添加”“纯水”“零防腐”等温和配方的湿

巾产品需求上升，相关品类成为研发重点。
3.绿色环保与材料创新
随着环保意识增强，湿巾在基材与溶液方面向天然化、可降解方向发展。基材上，棉纤维、莱赛尔

纤维等天然材料逐步替代传统化纤；溶液方面，芦荟、绿茶提取物等天然成分的应用日益广泛。
（四）行业竞争格局
我国湿巾行业市场化程度高，生产企业数量多但规模普遍偏小。市场竞争呈现以下特点：
外资品牌主导：市场仍以外资知名品牌为主，其多采用ODM/OEM模式与具备研发与规模优势的

专业制造商合作，自身聚焦品牌运营与渠道建设。
国内品牌崛起：随着电商渠道发展，Babycare、全棉时代等国内品牌通过线上营销、网红带货等方

式快速成长，与外资品牌形成差异化竞争。
专业化分工明确：行业逐步形成“品牌商专注品牌与市场，制造商专注研发与生产”的专业化分工

格局。
（五）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是专注湿巾类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的专业制造商，拥有二十余年行业经验与技术积累。产

品涵盖婴儿系列、成人功能系列、抗菌消毒系列、家庭清洁系列、医用护理系列及宠物清洁系列等六大
品类。

公司客户包括 Woolworths、金佰利集团、强生公司、欧莱雅集团、宝洁公司、利洁时集团、高乐氏
公司、3M、贝亲等国际知名企业，以及杭州白贝壳、自然堂、东方优选等国内品牌。

根据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统计数据，2022至2024年，公司在全国擦拭巾生产商和
品牌综合销售额排名中分别位列第9、第8、第9位。2024年，前15大生产商销售额约占行业总销售额
的 52.70%（2023年为 50.90%），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公司在擦拭巾领域已具备一定的规模优势与
市场竞争地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025年末

2,328,316,467.77
1,881,873,670.47
2025年

772,014,281.91
77,269,770.41

61,198,877.46

99,170,314.23
0.68
0.68

4.16%

2024年末

2,080,646,671.44
1,827,033,439.80
2024年

547,450,447.64
19,464,754.70

-6,793,727.03

75,120,448.62
0.17
0.17

1.05%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11.90%
3.00%

本年比上年增减

41.02%
296.97%

1,000.81%

32.02%
300.00%
300.00%

3.11%

2023年末

2,148,772,775.84
1,858,648,481.97
2023年

622,587,051.34
115,196,493.09

88,906,482.39

83,514,114.39
1.42
1.42

6.3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123,650,687.52
10,062,741.65

6,629,075.60

706,268.27

第二季度

186,480,205.04
22,520,963.57

20,027,385.79

-25,195,135.71

第三季度

254,645,695.23
35,319,384.47

29,596,517.99

22,103,153.42

第四季度

207,237,694.12
9,366,680.72

4,945,898.08

101,556,028.2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蔡英传

铜 陵 明 源 创
业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铜 陵 明 源 循
环 经 济 产 业
创 业 投 资 基
金中心（有限
合伙）

冯燕

全 国 社 保 基
金 四 一 六 组
合

汇 添 富 基
金 － 江 苏 银
行 － 汇 添 富
泛消费优选 1
号 集 合 资 产
管理计划

苏 州 工 业 园
区 中 亿 明 源
创 业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苏 州 工
业 园 区 中 亿
明 源 创 业 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蔡曙光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基 金 八 零
六组合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财 通
资 管 均 衡 价
值 一 年 持 有
期 混 合 型 证
券投资基金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财 通
资 管 消 费 升
级 一 年 持 有
期 混 合 型 证
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7,144

股 东 性
质

境 内 自
然人

其他

境 内 自
然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境 内 自
然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53.42%

10.40%

2.69%

1.58%

1.52%

1.50%

1.21%

0.96%

0.94%

0.80%

上述股东中，蔡英传先生和冯燕女士二者为夫妻关系；铜陵明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铜陵
明源循环经济产业创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和苏州工业园区中亿明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苏州工业园区中亿明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二者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杨旭明。其
余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7,754

持股数量

60,124,472.00

11,704,000.00

3,029,642.00

1,774,949.00

1,711,040.00

1,686,896.00

1,364,904.00

1,080,247.00

1,063,611.00

899,080.0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45,093,354.00

0.00

2,272,231.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
有）

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齐心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心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陈钦武先生的通知，获悉其所持公司的部分

股份办理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公司股东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齐 心
控股

齐 心
控股

陈 钦
武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是

是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4,840,000
7,000,000
7,450,000

19,29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2.29
3.31

20.6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0.67
0.97
1.03
2.67

质押起始日

2024-11-28
2025-04-16
2025-04-16

质押解除日

2026-04-08
2026-04-08
2026-04-08

质权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二、公司股东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齐
心
控
股

齐
心
控
股

陈
钦
武

合
计

是否为控股
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

是

是

本次质押
股 份 数
量

4,840,000

7,000,000

7,450,000

19,29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2.29

3.31

20.6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0.67

0.97

1.03

2.67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否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否

否

质押
起始日

2026- 04-08

2026- 04-08

2026- 04-08

质押
到期日

2027- 01-07

2027- 05-10

2027- 05-10

质权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质 押
用途

融资

融资

融资

三、公司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提报披露之日，齐心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陈钦鹏、陈钦武、陈钦徽所持股份质押

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齐 心
控股

陈 钦
鹏

陈 钦
武

陈 钦
徽

合计

持股数量

211,775,097
4,186,075

36,000,000
21,600,000

273,561,172

持股比
例（%）

29.36
0.58
4.99
2.99

37.93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83,310,000
0

33,650,000
19,600,000

136,560,000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83,310,000
0

33,650,000
19,600,000

136,560,0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 例
（%）

39.34
0.00

93.47
90.74
49.92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11.55
0.00
4.67
2.72

18.93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0
0
0
0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份数量

0
3,139,556

0
0

3,139,556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0
0
0
0

备注：本公告百分比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2位数，以上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
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四、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齐心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所涉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

务。
2、齐心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所涉股份融资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

相关需求。
3、齐心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进行股份质押融入的资金用于满足其自身日常经营的资金

需求。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
4、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形。
5、齐心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

响。齐心控股股份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对公司生产经营、公
司治理等方面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五、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2、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002301 证券简称：齐心集团 公告编号：2026-002

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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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徐

杨顺先生的通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徐杨顺先生已受让包敦峰先生持有的广德广和
管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德广和”）16.6667%合伙份额（对应合伙企业认
缴出资额人民币110万元），目前已办理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受让后，包敦峰先
生不再持有广德广和的合伙份额，不再是广德广和的有限合伙人。

2、本次受让主要为公司股东广德广和的合伙人之间份额发生变化，不涉及广德广和持有
公司股份数量及比例的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或股权结构发生变更，不涉及关联交易，不
会触及对公司的要约收购。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徐杨顺先生本次变动前对公司持股比例为53.15%，广德广
和本次变动前对公司持股比例为2.25%，本次变动后徐杨顺先生对公司持股比例为53.15%，
广德广和持股比例为2.25%。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

一、本次受让主要内容
因转让方包敦峰先生个人资金需求，徐杨顺先生受让包敦峰先生持有的广德广和

16.66667%合伙份额（对应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额人民币11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德广和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 1,68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5%。本次受让系公司股东广德广和的合伙人之间份额发生变化，不涉及广德广和持有公
司股份数量及比例的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或股权结构发生变更，不会触及对公司的要
约收购。

二、本次受让、转让相关方基本情况
（一）受让方基本情况
受让方：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广德广和执行事务合伙人徐

杨顺先生。
本次受让前，徐杨顺先生持有广德广和64.8777%的合伙份额（对应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额

428.1928万元），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9,688,3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15%；通过广德广和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1,089,9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6%。
（二）转让方基本情况
转让方：广德广和合伙人包敦峰先生。
本次转让前，包敦峰先生持有广德广和16.66667%的合伙份额（对应合伙企业认缴出资

额110万元），直接持有公司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通过广德广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2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7%。

三、本次受让完成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徐杨顺先生已受让包敦峰先生持有的广德广和16.6667%

合伙份额（对应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110万元），并已办理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本次受让后，包敦峰先生不再持有广德广和的合伙份额，不再是广德广和的有限合伙人。

2、本次受让前后徐杨顺先生直接及间接持股情况变动表

股东

徐杨顺

本次受让前

合计持股数（股）

40,778,322
占总股本比例（%）

54.61

本 次 受 让 数
量（股）

280,000

本次受让后

合计持股数（股）

41,058,322
占总股本比例（%）

54.99
注：以上持股比例变动系广德广和内部份额转让后间接持股变动，不涉及广德广和及徐

杨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及比例的变化。徐杨顺先生除广德广和外不存在其他通过间接
方式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受让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2、本次受让主要为公司股东广德广和的合伙人之间份额发生变化，各方持有公司股份的

数量及比例均未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或股权结构发生变更，不涉及关联交易，不会
触及对公司的要约收购。

特此公告。
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001226 证券简称：拓山重工 公告编号：2026-008

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受让合伙企业份额并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自2026年3月26日至2026年4月9日，公司股票已连续十个交易日收盘价不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2.91元/股的130%，即3.783元/股。若在未来二十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有五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即3.783元/股，将触发“嘉泽转债”的有
条件赎回条款。届时根据《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
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嘉泽转债”。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512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8月24日

公开发行了13,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30,000万元，期限为自
发行之日起6年。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314号文同意，公司130,000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将于2020年9月1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嘉泽转债”，债券代码

“113039”。
（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嘉泽转债”自2021年3
月1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嘉泽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3.57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2.91
元/股。

二、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可能成就情况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募集说明书》）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
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或本次
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
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i：指可转换

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计算”。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可能成就情况
自2026年3月26日至2026年4月9日，公司股票已连续十个交易日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2.91元/股的130%，即3.783元/股。若在未来二十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有五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即3.783元/股，将触发“嘉泽转债”的有条
件赎回条款。届时根据《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
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嘉泽转债”。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2号一可转换公司债券（2025年3月修订）》等的相关规定和《募
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于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时点后召开董事会审议是否赎回“嘉泽转
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相关规定，并关注公司后续
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嘉泽转债”的详细发行条款，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8月20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951-5100532
联系传真：0951-5100533
特此公告。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601619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6-047
债券代码：113039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嘉泽转债”可能满足赎回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重大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子公司深圳市赛格地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赛格地产”）因与其下属并表企业深圳市赛格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赛格新城市”）的借款合同纠纷，赛格地产作为原告，起诉赛格新城市。赛格地产近日收到广
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龙岗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2026）
粤0307民初9220号]。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2015年 3月 5日，赛格地产为赛格新城市提供借款 491,636,554.00元，截至 2024 年 6月

30日 ，上述借款本息合计为684,969,084.57元。2024年8月6日，双方签署补充协议，主要约
定：1.约定还款计划为：（1）第一期：赛格新城市在2024年8月10日前偿还5000万元；（2）第二
期：2025年6月30日前偿还1亿元；（3）第三期：2026年6月30日前清偿全部借款本息。2. 如
赛格新城市未能在任一期规定的还款期限内偿还对应款项的，赛格地产有权要求赛格新城市
立即偿还全部借款本息；且赛格地产有权对赛格新城市全部或任一期应清偿款项提起诉讼。

因赛格新城市未按时偿还第一期及第二期款项。赛格地产已分别就第一、二期款项向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赛格新城市偿还第一期款项 5000万元(案号:[2024]粤 0307民初 35089
号，该案判决文书已生效)及偿还第二期款项1亿元(案号:[2025]粤0307民初64681号)。

赛格新城市未按期偿还借款，赛格地产再次提起诉讼。具体情况如下：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深圳市赛格地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深圳市赛格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二）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款项人民币150,000,000元；
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本次诉讼尚未判决。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除上述诉讼事项以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过去连续十二个月内未达到披

露标准的其他小额诉讼、仲裁事项累计涉案金额合计为10,885.72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41%。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五、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事项尚未开庭审理。该诉讼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

体之间的诉讼，预计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的财务状况及损益产生重大影响。
2.公司将依法妥善处理本次诉讼事项，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后续公司将根

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26）粤0307民初9220号]；
2.《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000058、200058 证券简称：深赛格、深赛格B 公告编号：2026-022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6年3月24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等相关文

件，会议召开的具体情况如下：

1、召集人：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9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9

日（星期四）上午9:15-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4月 9日（星期四）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区兴港大厦A塔12楼会议室。

5、主持人：董事长王刚先生。

6、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645人，代表股份208,292,775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8.1340%。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44人，代表股份

6,901,84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9322%。

具体情况如下：

（1）现场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人（代表股东共 6人）,代表股份 203,
191,9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445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41人，代表股份5,100,84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890%。

（3）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的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刘晓琴、郝青

青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议案1.00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9,94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88.5263%；反对62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8.9860%；弃权17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2.48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9,94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88.5263%；反对62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8.9860%；弃权17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2.4877%。

本次会议的参会股东兴慧电子回避表决。

议案2.00 关于2026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143,3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4880%；反对3,060,0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4691%；弃权8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0.04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52,44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54.3687%；反对3,060,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44.3359%；弃权8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1.2953%。

本次会议的参会股东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形。

议案 3.00 关于 2026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河南航空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85,64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54.8498%；反对3,033,9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43.9578%；弃权8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1.19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85,64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54.8498%；反对3,033,9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43.9578%；弃权8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1.1924%。

本次会议的参会股东兴慧电子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刘晓琴、郝青青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公章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议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六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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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4月9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4月9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9日9:15一

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4月9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长山大道1号中信特钢科技大楼三楼会议中心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钱刚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39名，代表股份 4,334,257,7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5.875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共9人，代表股东11名，代表股份4,019,
663,0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64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28 名，代表股份 314,594,72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33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36名，代表股份102,165,0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024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9名，代表股份2,821,7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5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27名，代表股份 99,343,3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83%。

2.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序
号

1

2

3

4

5

6

7

议案名称

2025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2025 年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

2025 年下半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
权董事会制定 2026
年中期分红方案的
议案

关于与中信银行开
展存贷款等业务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拟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方案的议

案

表决意见

同意（股）

4,334,204,3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2,111,629
4,334,141,4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2,048,729
4,334,209,7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2,117,019
4,334,213,9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2,121,229
102,115,3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2,115,329
4,334,124,47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2,031,776
4,334,169,3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2,076,619

占比

99.9988%

99.9477%
99.9973%

99.8862%
99.9989%

99.9530%
99.9990%

99.9571%
99.9514%

99.9514%
99.9969%

99.8696%
99.9980%

99.9135%

反对（股）

36,600

36,600
99,100

99,100
30,900

30,900
27,700

27,700
32,000

32,000
39,570

39,570
33,800

33,800

占比

0.0008%

0.0358%
0.0023%

0.0970%
0.0007%

0.0302%
0.0006%

0.0271%
0.0313%

0.0313%
0.0009%

0.0387%
0.0008%

0.0331%

弃权（股）

16,800

16,800
17,200

17,200
17,110

17,110
16,100

16,100
17,700

17,700
93,683

93,683
54,610

54,610

占比

0.0004%

0.0164%
0.0004%

0.0168%
0.0004%

0.0167%
0.0004%

0.0158%
0.0173%

0.0173%
0.0022%

0.0917%
0.0013%

0.0535%
注：上述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上述议案5为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股东中信泰富特钢投资有限公
司、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中信泰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232,092,7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3.85%，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长虹、丁江岚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关于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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